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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对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关系进行系统逻辑整合，分析利益冲突

原因并提出协调对策。 研究表明，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受到付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激励—约

束机制、生态—社会系统与行动者之间的投入—产出机制的影响，利益关系具体表现为付费者和提供

者地位和行动体现的利益分配关系、信息和支付体现的利益获取关系以及控制和潜在结果体现的利

益保障关系，其利益冲突及原因为：一是行动边界的模糊和地位不平等导致利益分配失衡；二是信息

不对称和支付不匹配容易造成利益获取不当；三是控制水平过于集中和潜在结果难以度量使得利益

保障困难。 据此，提出改进规则或合同激励生态服务提供者、促进信息共享提高行动者的信任水平

等建议，调节生态补偿利益关系，优化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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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补偿是调节生态系统相关方利益关系、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的经济机制，实质是

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涉及众多主体的利益调整 ［１］ 。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的出台，生态补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 针对生态补偿的利益问题，现有

文献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讨：一类是生态补偿利益平衡问题，重视生态补偿的公益性，重点关

注生态补偿的利益失衡与博弈失序进而引发社会公正问题和成本的公平分配问题 ［２－３］ ；另一类

是将生态补偿的利益冲突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针对“是否保护”和

“是否补偿”两个核心问题分析政府、监管部门、农户与市民等利益群体的路径选择和均衡解情

况 ［４－７］ 。 研究结果都表明，一个运行良好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建立合理的利

益协调和分配机制。 但现有研究缺乏将利益相关方及其行动与利益影响因素置于统一框架下

的系统整合，对生态补偿的分析强调某种特殊的元素而不能完整捕捉其他方面对生态补偿的影

响，低估了生态补偿的复杂性。 因此，本文引入制度分析和发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ＡＤ）框架，尝试从一个完整的框架逻辑下探讨生态补偿利益问题。 同时，生态补偿具

有以市场交易为主导的科斯型和政府付费的庇古型等不同类型 ［８－１０］ ，就现有实践而言，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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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付费的生态补偿项目占据主导地位，本文研究对象界定为政府付费生态补偿。

二、ＩＡＤ 框架下的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及其利益关系

（一）制度分析和发展（ ＩＡＤ）框架

制度分析和发展（ ＩＡＤ）框架是奥斯特罗姆尝试发展的一个普遍性框架，有助于确认制度分

析中需要考虑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１１］ 。 ＩＡＤ 框架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评估结果三部

分构成。 其中，行动舞台包含行动者和行动情境两部分变量，行动者被认为是单一的个体或者

是作为共同行动起作用的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资源” ，也掌握不同程度的“信息” ，通过对这

些资源和信息的“处理”进而选择某种行动路线的“决策过程” ；行动情境是指直接影响作为研

究对象的行为过程的结构，即拥有特定“地位”的“行动者” ，根据行动“结果”可能产生不同“支

付”的相关“信息” ，通过某种“控制”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行动” 。 在行动舞台内部，行动者会根

据他们所面临的激励而互动。 并且在给定影响行动舞台结构的外部变量条件下，ＩＡＤ 框架也有

助于确认行动舞台、相互作用形成的模式和结果，并对该结果进行评估。 为了分析、预测和解释

行动者在特定行动情境下可能采取的行为，ＩＡＤ 框架中确认行动舞台的结构最为重要 ［１２］ 。
ＩＡＤ 框架所建立的统一模式是描述制度与人类社会和自然资源利用之间关系的“语法” ，已

经影响了广泛而多样的问题的分析思路。 Ｃｏｌｅｍａｎ ＆ Ｓｔｅｅｄ 运用 １４ 个国家的 １００ 个森林数据研

究社区林业管理中的监督与惩罚影响因素，依据 ＩＡＤ 框架设置关键变量，涵盖参与者属性、客观

环境、社区属性以及规则等 ＩＡＤ 框架的要素，得出制度因素是参与林业监督与惩罚意愿的重要

决定因素 ［１３］ 。 刘珉以 ＩＡＤ 延展模型为核心，认为除了外部环境和文化影响外，一方面林权改革

中参与者的决策（意愿）要受到参与者状况、条件控制、净收益以及参与者对这些状况的感知程

度等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参与者行动前对最终实际结果了解程度的影响 ［１４］ 。 Ａｎａｎｄａ ＆
Ｐｒｏｃｔｏｒ 以澳大利亚北部为案例，使用 ＩＡＤ 框架分析该地区水域管理的多层制度结构 ［１５］ 。
Ｒａｈｅｅｍ 采取访谈调查的方式，从客观条件、群体特征和制度特征三方面构建 ＩＡＤ 的分析框架来

分析水渠灌溉这种农户共同使用的准公共物品的治理情况 ［１６］ 。 还有学者借鉴 ＩＡＤ 框架来理解

正式制度安排和社会认知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联系，解释个体在行动情境中的认知习惯 ［１７］ 。
可见，很多制度的描述和分析，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表达清楚，尤其是在制度是如何组织起来以

创造和提供公共资源方面的研究。 生态补偿的目的之一是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因此，本
文试图运用 ＩＡＤ 框架，通过区分并抓住描述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提供的本质要素，分析生态补偿

制度安排影响付费者和提供者行动的路径，以调整两者的利益关系，解决生态补偿利益冲突。
（二）政府付费生态补偿要素与 ＩＡＤ 框架对应关系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而不同于科斯型自愿交易的市场手段建立的生态

补偿项目。 根据 Ｅｎｇｅｌ、Ｗｕｎｄｅｒ 等的研究，生态补偿核心利益主体可分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

者和生态系统的提供者 ［１８］ 。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者理所当然是政府，只
不过他们是服务使用者的第三方代理人，并非直接使用者；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是生态系统

服务的出售者，大多数是土地利用者。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更关注行动者和社会结果 ［１９］ 。 在 ＩＡＤ 框架下，政府付费生态补偿通过

“行动者” “地位” “行动” “信息” “支付” “控制” “结果”等要素体现不同制度安排下具有独特的

价值。 首先，政府付费生态补偿通常都是由付费者发动的大规模项目，提供者数量庞大。 当项

目规模增加，交易成本会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付费型在节约成本上的优势得以体现。
其次，政府付费生态补偿项目更加体现激励的重要性、转移的直接性和项目的公平性，而不强调

基于自愿私人谈判的市场交易属性 ［２０］ 。 再次，政府付费生态补偿不仅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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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且将当地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纳入目标，所以政府付费生态补偿的潜在结果是多重的。
在生态补偿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政府自觉将自己放在监督者的地位，并为如何监督制定规则。
政府作为付费者不仅意味着由政府支付补偿费用，还意味着其有权作出补偿支付的决定。 因此

政府既是监督者也是发动者，基本独揽对生态补偿制定和实施的决策权，有绝对的控制权。 政

府的地位决定了其最重要的行动是提供一种行动的“边界” ，这种“边界”包括确立生态系统服

务的类型，界定提供者的能力、属性以及参与标准，提供补偿资金以规范提供者的行动，规定适

当的奖惩机制。 但是政府不能完全掌握提供者为了供给生态系统服务投入了多少成本，他们没

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第一手信息，因此处于信息弱势。 政府的支付是发动生态补偿项目的成

本—收益，包括项目实施的补偿成本和监督成本，获得的收益主要是生态收益。 它们是行动的

激励因子和阻碍因子，决定了生态补偿项目的经济效率 ［１２］ 。 政府的预期目标倾向于严格执行

生态补偿的规定，以获得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社会生态功能的潜在结果。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是生态补偿的具体执行者，需要在付费者提供的“边界”中行

动，在行动过程中受到付费者的监督，遵守相应的规定。 提供者的控制水平有限，无法完全根据

自身意愿进行决策。 但是提供者是生态环境与成本付出相关信息的私有者，相对于付费者拥有

信息优势。 提供者支付的成本—收益包括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由于不适应生态补偿制度规则

和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等转换成本，放弃原有土地用途收益的机会成本以及获得生态补偿资金的

补偿收益。 从提供者的预期目标来看，他们希望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以完成提高经济收入的潜

在结果。 综上分析，政府付费生态补偿要素与 ＩＡＤ 框架的对应关系如表 １。
表 １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要素与 ＩＡＤ 框架对应关系

ＩＡＤ 框架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

行动者 付费者 提供者

地位 发动者、监督者 执行者

行动 规范“边界” 在“边界”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信息 信息弱势 信息优势

支付 补偿成本、监督成本和生态收益 转换成本、机会成本和补偿收益

控制 高 低

潜在结果 获得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效果 获得经济补偿

（三） ＩＡＤ 框架下生态补偿作用机制及其利益关系

根据 ＩＡＤ 框架下生态补偿的要素安排，生态补偿可以看作一种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投入—
产出行为，付费者投入货币或非货币补偿试图使提供者增加或持续产出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投

资行为，并且付费者为保证能够获得这种生态系统服务需要制定“边界” ，以提供激励并对提供

者进行监督。 因此，政府付费生态补偿机制可概括为激励—约束机制和投入—产出机制两大构

成部分，具体表现为：
１．付费者和提供者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国家行政权力的支撑下，拥有发动权和监督权的付费者首先规范行动边界，通过行政命

令等强制手段决定生态补偿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的格局，并挑选合适的提供者参与生态补偿

项目，通过支付补偿资金等方式以激励提供者保护、恢复、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激
励提供者将经济利益转为生态—社会利益。 同时，作为执行者的提供者依据付费者制定的规则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并受到付费者的监督和约束。
２．生态—社会系统和行动者之间的投入—产出机制

提供者为了获得经济收入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以产出生态系统服务，但
是生态系统服务具有较强的非排他性和度量的困难性，付费者的投入与提供者的产出不一定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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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付费者通常是根据获取某种生态结果或社会结果所产生的相关信息决定投入的成本，提供

者掌握生态系统服务成本的私人信息，从而影响其获得利益的能力，提供者可以通过有条件地

隐瞒或显露某些信息，进而达到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作用机制

进一步结合表 １ 和图 １ 发现，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可以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付费者和提供者地位和行动体现的利益分配关系。 政府作为付费者制定生态补偿标

准，决定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的分配格局。 其规定的行动边界决定了以下利益

分配的问题：谁可以分得利益；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提供者需要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得到了利益

却没有按照规则行动，那么应该如何剥夺他的利益等方面。
第二，付费者和提供者信息和支付体现的利益获取关系。 提供者相比于付费者拥有更多的

私人信息，作为信息灵通者仗着信息优势根据自身支付，在生态补偿实施、报告、监督等过程中，
有选择地隐瞒或提供信息，在利益获取过程中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提高了生态补偿制度的交

易成本。
第三，付费者和提供者控制和潜在结果体现的利益保障关系。 提供者需要将土地的经济利

益一部分让渡为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期望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其控制水平较低，当
付费者的补偿不能满足提供者损失的经济利益时，提供者无法通过有力的手段保障自身利益。
反而政府通过高度的控制水平可以达到获取生态服务和社会利益的潜在结果，能够保证自身利

益不受侵占。

三、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冲突及其形成原因

ＩＡＤ 框架下，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在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和付费者、经济利益和生态—社会

利益等方面具有不同制度安排和价值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 已有研究指出，生态补

偿利益冲突的实质就是经济利益和生态—社会利益的冲突，付费者和提供者在对待“环境保护

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目标不一定一致 ［３］ 。 本部分进一步从 ＩＡＤ 语境下，统筹考虑利益分

配、利益获取和利益保障三方面利益关系并分析生态补偿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利益分配失衡：行动边界模糊和地位不平等

生态补偿中，付费者的关键任务是创造行动边界，目的是提供一个机制，使利益得到合理分

配，并给予提供者可持续的激励。 如果边界缺失或者模糊，会导致一系列激励不足的问题。 在

ＩＡＤ 框架中，地位需要明确“谁是监督者” ，通常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监督者 ［２１］ ，地位

的不平等使得能够提供长期有效监督的提供者或第三方没有进行监督的积极性。
首先，行动边界对基本要素界定的不清晰造成了付费者自身利益诉求的模糊。 付费者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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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求获得某种生态服务，却不清楚这些生态补偿资金对应的是哪类生态服务，并往往提出高

于环境保护投资成本的生态补偿诉求。 当遭受其他利益相关者质疑的时候，又不谈补偿资金，
而是去强调追求生态服务，使得利益诉求更加模糊。 这点在流域生态补偿的案例中尤其明显，
上下游政府不明确生态补偿的实施目的和补偿对象，使得双方无法形成共识，很难建立长期的

合作关系 ［２２］ 。 其次，地位不平等造成生态补偿制度的监督困难。 付费者因为监督成本过高无

法实现有效的监督，而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监督的提供者或第三方因为没有相应的地位，缺乏

足够的激励去进行监督。 加之奖惩机制不完善更使得监督困难，一旦补偿资金的水平降低，提
供者不作为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就有可能发生。

（二）利益获取不当：信息不对称和支付不匹配

生态补偿中信息可以影响行动者利益获取，真实的信息传递能够使行动者的收益和成本相

匹配。 但是生态补偿制度实质上是由多层级信息传递方式组成的制度形式，多层级信息传递方

式使信息获取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地方政府监督、惩罚成本增加的原因，也是目前地方政府一些创造

性制度设计无法形成的原因。 付费者不清楚地区内破坏环境的行为和具体执行生态补偿的情

况，不知道提供者是否严格执行生态补偿政策，提供者却没有激励去收集该类信息，甚至只收集

对自身有利的信息。 这种垂直的信息传递方式扩大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增加了上下级政令通

行的困难。 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行动者的成本和收益不匹配。 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提供者在关于提供服务的交易成本方面比付费者拥有信息优势，存在隐瞒不利信息以获取

更高的补偿资金的行为，导致付费者支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格偏高。 这时对于付费者来说，成
本高于收益；对于提供者来说，可以伪装自身属性骗得补偿，导致了逆向选择问题。 另一种是付

费者在制定补偿标准只考虑直接成本，而没有考虑到提供者的机会成本。 对于付费者来说，成
本低于收益；对于提供者来说，损失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既得利益受到侵害，在监管力度有限

的情况下，提供者不会积极按照规则改变土地利用方式，道德风险问题随之而来。
（三）利益保障困难：潜在结果难以度量和控制水平集中

生态补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生态服务，但生态系统服务难以度量并且具有排他性。 当

行动者的潜在结果面临不一致的情况且需要多个提供者付出无法衡量的投入时，提供者利益容

易受到侵害，加之生态补偿控制水平集中在政府手中使得提供者利益保障困难。
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在面对潜在结果难以度量的情况时，可能会选择投机行为以保证自身

利益和规避风险，付出投入中“搭便车”的情况在所难免。 由于整个生态补偿制度基本是付费

者制定，提供者没有参与决策，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的补偿，按照既定的规则行动，承担着保护生

态环境，放弃原有的生产方式等多重责任，却无法直接改变生态补偿对其带来的约束。 即使提

供的生态服务未来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利益，由于滞后性几乎很难在短期内见效，提供者现有

的经济利益容易受到侵害。 但是过于集中的控制水平不仅使提供者没有途径真实地表达利益

诉求，而且压缩了其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甚至无法通过其他途径避免损失时，就会选择拒绝实

施生态补偿政策的行为。
综上所述，生态补偿中利益冲突成因归纳为：一是利益分配失衡，行动边界的模糊和地位不

平等无法提供可持续的激励和长期有效的监管；二是利益获取不当，信息不对称和支付不匹配

容易造成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骗取信息租金的行为；三是利益保障困难，控制水平过于集中和

潜在结果难以度量使得提供者无法保障自身利益从而采取投机行为规避损失。 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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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ＩＡＤ 框架下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冲突的原因

四、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协调机制构建

生态补偿是付费者和提供者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利益冲突的协调过程。 生态补偿大多

数是制定规则、规章或者签订合同等方式约束生态补偿参与者行为，在 ＩＡＤ 框架中如何设计生

态补偿制度以调整行动者的利益关系是关键。 上文研究表明，政府付费生态补偿中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者和提供者利益关系取决于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的不同要素，这意味着一方面改进规则或

合同以激励的方式鼓励生态服务提供者改变对生态系统不利的行为，改善利益分配和利益保障

的关系，增加提供者保护生态系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共享信息有利于提高行动者对生态补偿

制度的信任水平，创造良好的实施环境，改善利益获取的关系，以达到协调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

目的。 具体来说，可以从激励规则、信息共享两个维度构建一个适用于生态补偿的利益协调

机制。
（一）激励规则

从规则关系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是协调生态补偿行动者之间冲突的最基本途径。 因为每

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相互关系都是通过一系列规则实现，只有将规则设计为合理的激励

协调机制才可能调整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一，生态补偿的各个行动者对于潜在结果的实现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从本质上就是

尽量统一每个行动者的利益诉求，调整利益关系。 在规则的制定中明确突出目标，用可以量化

的指标来衡量目标。 比如可以在实施水源地生态补偿地区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将提供者的经济

利益与生态利益挂钩，激励提供者将获得的补偿资金积极投入到治理水源地环境，改善村庄面

貌，带动生态旅游的发展，并且从游客人数、旅游收益等指标来衡量生态旅游的发展状况。
第二，激励规则的设计应当从地位和控制入手。 付费者需要提高提供者的地位，放宽自身

控制水平。 首先，赋予同一级别的行动者可以相互监督的地位，建立一种平行的监管机制。 奥

斯特罗姆的实验研究表明，当参与者被允许对所有其他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违规者）直接实施

选择性的惩罚，且互相之间可以进行沟通时，监督和惩罚机制会更容易得到执行，并且将更为有

效 ［２３］ 。 其次，生态补偿依赖于每个行动者的投入，让各方行动者参与到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与

优化中，形成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 提供者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给予其能够参与

决策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适当的机制使提供者能够参与利益的分配。 平等的地位和合理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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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平是边界清晰的标志，也决定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公平程度，有时候程序公正优于货币补

偿 ［２４］ ，公平是一种更好的激励。 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关系中更应该倾向于

公平。
（二）信息共享

共享信息有利于建立可信的承诺和合作。 加强各方信息的共享，应通过多种手段公开生态

补偿实施的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制度实施的效率低下。 信息共享规则可以从改变信息交

流频率和渠道入手，改变多层级的信息传递方式。
第一，提高信息交流频率，降低提供者隐藏信息的可能性，提高各方对生态补偿实施真实情

况的掌握程度。 更重要的是将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情况、生态资源环境状况等信息及时公布共

享，将“透明度”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要素考虑对于生态补偿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２５］ 。
第二，改变获得信息的渠道，把科研机构、环保 ＮＧＯ 等更加专业的行动者纳入生态补偿制

度中，让他们负责搜集、公布信息，充分发挥其专业性。 比如，在哥斯达黎加，提供者可以通过当

地 ＮＧＯ 申请生态补偿项目（ ＰＳＡ 项目） ，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公文 ［２６］ 。 建立高频率且

透明的信息交流平台和专业的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提高各方行动者对生态补偿的信息掌握程

度，构建相匹配的成本—收益水平，进而抑制提供者的投机行为，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

问题。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引入 ＩＡＤ 框架统筹考虑政府付费生态补偿中行动者、地位、行动、信息、支付、控
制、潜在结果等要素，认为政府付费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受到两大机制的影响：一是付费者和提供

者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生态—社会系统和行动者之间的投入—产出机制。 机制背后反

映的是复杂的利益关系，包括地位和行动体现的利益分配关系、信息和支付体现的利益获取关

系、控制和潜在结果体现的利益保障关系。 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容易导致利益冲突的产

生，表现为行动边界的模糊和地位不平等无法提供可持续的激励和长期有效的监管，导致利益

分配失衡；信息不对称和支付不匹配容易造成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骗取信息租金的行为，导致

利益获取不当；控制水平过于集中和潜在结果难以度量使得提供者无法保障自身利益从而采取

投机行为规避损失，导致利益保障困难。 因此，为解决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协调利益冲

突，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各类要素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优化生态补偿制度的目的。 具体来说，从激

励规则和信息共享构建一个有利于调节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利益协调机制。 一是付费者需要

明确激励并提高提供者的地位和控制水平；二是提高信息交流频率，改变信息获取的渠道。
本文从理论上验证了 ＩＡＤ 框架用以分析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的可能性，揭示了生态补偿中

存在的利益冲突可以由 ＩＡＤ 框架中的要素说明并有针对性地协调，下一步的研究将结合中国典

型的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案例探讨该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另外，虽然是以政府付费生态补偿为

研究对象，但将该框架运用于市场付费生态补偿将会有所不同，因为市场付费生态补偿更加重

视项目实施的自愿性，尤其是行动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也更倾向于有效率地获得更多的生态系

统服务这一潜在结果。 这意味着，ＩＡＤ 框架之于市场付费补偿项目将更重视行动者、控制水平

和生态结果等要素，我们也将在今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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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刘珉 ．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农户种植意愿研究———基于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 的 ＩＡＤ 延伸模型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１ （５） ： ９３－９８．
［１５］Ａｎａｎｄａ Ｊ， Ｐｒｏｃｔｏｒ Ｗ．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８６： ９７－１０６．
［１６］Ｒａｈｅｅｍ 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Ａ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ｅｑｕｉａｓ ｏｆ Ｅｌ Ｒíｏ

ｄｅ ｌａｓ Ｇａｌｌ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Ｊ］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４， ５１： ４４７－４５４．
［１７］Ｌｅｖäｎｅｎ Ｏ Ｊ， Ｈｕｋｋｉｎｅｎ Ｉ Ｊ．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Ｊ］ ．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８７： １５－２３．

［１８］Ｅｎｇｅｌａ Ｓ， Ｐａｇｉｏｌａｂ Ｓ， Ｗｕｎｄｅｒ 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 Ｏ⁃
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６５： ６６３－６７４．

［ １９］Ｂｅｎｎｅｔｔ Ｅ Ｄ， Ｇｏｓｎｅｌｌ 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１１６： １７２－１８１．
［２０］袁伟彦， 周小柯 ． 生态补偿问题国外研究进展综述［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４， ２４（１１） ： ７６－８２．
［２１］Ｙｉｎ Ｒ Ｓ， Ｌｉｕ Ｔ Ｊ， Ｙａｏ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 ．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３５：６６－７２．
［２２］谢慧明 ． 生态经济化制度研究［Ｄ］ ． 杭州：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２： ９４－９５．
［２３］Ｏｓｔｒｏｍ Ｅ， Ｗａｌｋｅｒ Ｊ， Ｇａｒｄｅｒ Ｒ．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Ｓｗｏｒｄ：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３， ８６： ４０４－４１７．
［２４］曹裕， 吴次芳， 朱一中 ． 基于 ＩＡＤ 延伸决策模型的农户征地意愿研究［ Ｊ］ ．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５， ３５（ １） ： １４１

－１４８．
［２５］Ｔａｃｃｏｎｉ Ｌ．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７３： ２９－３６．
［ ２６］Ｌｏｃａｔｅｌｌｉ Ｂ， Ｒｏｊａｓ Ｖ， Ｓａｌｉｎａｓ Ｚ．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Ａ Ｆｕｚｚｙ 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７５－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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